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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再认识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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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位于中国南海疆域最南部，曾被命名为“团沙群岛”。近代

以来，南沙群岛的主权受到帝国主义的觊觎，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占领，改名为“新南群

岛”，并划归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管辖。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南沙群岛也随之被国民政府收

复。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国民政府没能及时派军舰接收南海诸岛，使得菲律宾妄图侵犯南沙群岛

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重新确认并对外公布了南沙群岛的名称、

岛礁范围等，并用实际军事行动维护了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这段历史是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

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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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诸岛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等群岛。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这已有大

量古今中外的史料、档案、地图和文物可资证明。［1］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从事生产活动，

南海诸岛是中国最早发现，且持续、和平地占有、开发和经营。然而，自 20 世纪初起，南海诸岛的丰

富自然资源及其地处欧亚航线的地理位置，引起了外国的觊觎，法国、日本相继侵犯南海诸岛，由于

中国政府据理力争，法、日的侵略图谋未能得逞。二战期间，日军于 1938 年侵占了南海诸岛，在最

南端的南沙群岛建立了潜艇基地，第二年将其划归台湾高雄管辖。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南沙群

岛亦被正式收复，划归广东省管辖。关于战后国民政府恢复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的研究，以往只侧

重于国民政府派遣军舰接收南沙群岛的过程。［2］实际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名称、
领土范围、接收方式、开发建设、可能产生的对外交涉以及主权维护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讨

论，并采取系列措施恢复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本文利用战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档案，将台湾光复

后中国政府对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再认识以及维护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国民政府关于南沙群岛名称以及领土范围的再认识

早在东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已经在航行和从事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发现了南海诸岛，并连续不断

地开发这些岛屿。如果从东汉杨孚《异物志》开始记载南海诸岛算起，中国人民发现南海诸岛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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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近二千年之久，中国历代许多历史地理著作都提及西沙、南沙群岛，并将其命名为“九乳螺洲”
“千里石塘”“万里长沙”等，近代以来南沙群岛被称为“团沙群岛”。但由于南海诸岛远离中国大

陆，尤其是南沙群岛“距我琼崖远达五百六十浬”，“位于地处航行危险区域，浅滩棋布，礁石罗列”，

除“琼崖渔民循例前往渔捞外”，“国人甚少注意”，［3］这使得我国在管理南沙群岛以及维护领土权

益时存在众多的客观困难。1933 年 4 月，法国军舰侵入南沙群岛，进行非法“考察”，以示“占领”。
虽然法国舰船发现这些岛屿有中国人民居住，“有树叶搭盖之屋，有奉祀神人之像，并每年有我国

( 按: 中国) 帆船自琼州载食品来岛”等情况，［4］然而，法国当局仍于同年 7 月向世界宣布占领上述

各岛。法国的侵略行为，引起当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法国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

不向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辩称，其所占领的九个小岛，位于安南和菲律宾之间，与西沙群岛无

关，此即“法国占我南海九岛事件”。［5］抗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南沙群岛，将“团沙群岛”改名为“新

南群岛”。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回归祖国，被日本殖民者划归高雄管辖的南海诸岛亦随之被收

复，守岛的日军撤退到海南岛，向国民政府投降，接受遣返。然而战后初期中国军队并没有派军舰

去接管南海诸岛。这样一来，南海诸岛中临近菲律宾的南沙群岛便引起其觊觎。
1946 年 7 月 25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分别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广东省政府、中华民国驻越

南河内总领馆发去电报，电报提到“据联合社讯，菲律宾外长奎里诺称: 菲南部巴拉望岛西二百英

里之团沙群岛，中国因该岛前在台湾行政区域内，于接收台湾后即索取该群岛; 又据中央社，我与菲

争取新南群岛”，外交部要求三方调查“团沙群岛”与“新南群岛”的关系“是否同地别称”，以及“法

越方面对此态度何如”。［6］这说明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对于南沙群岛的名称变革、地理位置、所属

范围等尚没有完整清晰的概念。不过，从 7 月 26 日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给外交部的复电来看，关于

“查询新南群岛是否即系南沙群岛一事”，“经探询多方及美海军司令，均毫无所知”，［7］显然即便对

太平洋地形十分熟悉的美军海军，对南海诸岛的情况也不了解。
同年 8 月 5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急电给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广东省政府、海军总司令部，再

次要求“查新南与团沙是否同地两名，我方已否接收”。［8］对此，海军部门的反馈意见为“新南群岛

为日本占领时代之名称，位于台湾高雄市南南西七百五十浬处，当南中国海中央稍偏南，正在南沙

群岛、菲律宾婆罗洲交距半岛之中间”，“惟西北方之团沙群岛、中小岛、三角岛及北险礁各自成组，

而为新南群岛中主要岛屿”。说明国民政府海军部门认为新南群岛介于南沙群岛和菲律宾之间，

团沙群岛“似为新南群岛之一部，实非与新南群岛同地两名”，且“查我方未接收该岛”。［9］这样看

来，似乎南沙群岛、新南群岛并非同一群岛，团沙群岛是新南群岛的一部分。然而，海军部门的结论

主要是参考“英美海图及美国水路志”得出的，不仅不准确，实际上十分混乱。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给予外交部的回复，则提出了与海军司令部不同的看法，“查新南群岛在

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地图载为团沙群岛，乃我西沙群岛之一部，位于本省高雄市南南西约七百七十浬

处”，有“大小十三岛”组成，“各岛面积均狭小，其中以长岛( 按: 今为台湾当局驻军的太平岛) 为最

大，人口仅我国海南岛渔夫居住”，并进而指出团沙群岛“1939 年 3 月 30 日被日本强力占据，由前

台湾总督府以第一二二号告示，向中外宣告各该岛屿名为新南群岛，并以府令第三十一号划归前高

雄州高雄市管辖”。至于团沙群岛战后迟迟没有被中国收复的原因，在于“本省光复后，将该群岛

改划高雄县管辖，并准备本年四月间前往接收。因新南群岛原属西沙群岛之一部，是否仍由本省接

管，经一再电请行政院核示，日久未奉指复。加之该岛屿在航行危险区域之内，每年七月至翌年三

月间风险浪大，浓雾密布，一至台风季节，航行尤多困难，致尚未接收”。［10］由此可见，台湾省行政长

官公署认为新南群岛即为团沙群岛，是西沙群岛的一部分，“系属我国领土，乃因国家多故，致被日

本侵占，现抗战胜利，自应收回接管”。［11］此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还向外交部提供日本殖民统治

台湾时期有关“新南群岛”的调查报告和地图等资料。综合海军总司令部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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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资料，两者对新南群岛的认识存在以下的差异( 详见表 1) :

表 1 新南群岛情况对比简表

新南群岛情况提供方 定义 地理位置 经度 岛礁情况 资料来源

海军总司令部

团沙群岛为新

南群岛的一部

分

新南 群 岛 在 南 沙 群

岛、菲律宾婆罗洲及

交距半岛之间

介 于 东 经

112 度 至

117 度

团沙群岛、中小岛、三
角岛、北险礁共 4 个

岛礁

美国海军资料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团沙群岛即是

新南群岛

新南 群 岛 在 西 沙 群

岛、菲律宾婆罗洲及

交趾半岛之间

介 于 东 经

111 度 至

117 度

北二子岛、南二子岛、
西青岛、三角岛、中小

岛、龟甲岛、南洋岛、
长岛、北 小 岛、南 小

岛、飞鸟岛、西鸟岛、
丸岛等 13 个岛。

日据时期台湾

总督府资料

数据来源:《为检呈新南群岛地图及各种调查资料复请察照由》1946 年 8 月 24 日、《为新南与团沙是否同地两

名我方已否接收 Spratly 一案电复查照由》1946 年 9 月 13 日，外交部档案，编号 019． 3 /0012，台湾“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档案馆藏。

从两方的资料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提供的新南群岛资料最为接近现今南沙群岛的情况，比

海军总司令部所提供的信息更为准确。对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海军司令部有关“团沙群岛”
“新南群岛”的不同解释，国民政府外交部除了让双方再查核外，亦向行政院报告情况。1946 年 9
月 3 日，行政院给外交部发去训令，告之“东沙、西沙、南沙( 按: 中沙群岛) 、团沙等群岛，前据内政

部呈请暂由广东省政府接收，经电饬广东省政府照办”，“复据内政部函陈关于团沙群岛( 即新南群

岛) 菲律宾外长声称拟将其合并于菲方国防范围以内，请转饬注意办理等情”，要求外交部“会商内

政、国防两部妥为应付并协助广东省政府进行接收”。［13］从行政院的训令可见，内政部关于团沙群

岛即为新南群岛的认识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意见是一致的。行政院批准内政部将南海诸岛暂

时划归广东省管辖的请求，说明早在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就已经注意到了团沙群岛的接收问题。
只是因为南海诸岛归台湾省抑或广东省管辖，是省际之间的地域重划，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因此行

政院并没有特别通知外交部。此次因为菲律宾提出对团沙群岛的领土要求，外交部又将团沙群岛

作为特别问题提出，行政院方才将团沙群岛即为新南群岛的情况告之外交部。1946 年 10 月 31
日，广东省政府给外交部发去电文，明确告之:“根据日制地图及我国史籍所载，日本称之新南群岛

与我国称之团沙群岛方位吻合，情形相同，同地两名似无疑问”，再次证实了“新南群岛”即“团沙群

岛”的情况。并且说明 1946 年 7 月份“曾奉行政院电饬派员接收，惟该岛离海岸线甚远，水急礁

多。经电院请派舰来粤协助接收，未奉示复”的情况。此外，广东省政府还指出“Spratly 译名斯巴

特列岛，乃团沙群岛九小岛中之一岛”。［14］在确定“新南群岛”就是“团沙群岛”，且是中国领土后，

行政院明确指示外交部与国防、内政两部协商配合广东省接收南海诸岛。这样一来，关于南沙群岛

的名称问题就基本搞清，原本一直拖延接收南沙群岛的任务，即被国民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国民政府接收南沙群岛前的准备工作

1946 年 9 月 13 日，外交部、内政部以及军方各部门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南沙群岛问题，各方针

对“如何协助广东省政府接收团沙群岛、如何厘定该群岛之地理位置及名称”等问题进行协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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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达成三点主要共识:“一、由国防部协助广东省政府从速接收团沙群岛，至于接收之地理范围

由内政部拟定; 二、关于该群岛之地理位置及所属各岛名称，应由内政部绘制详图，重新拟订呈院核

定; 三、目前不必向各国提出该群岛之主权问题，惟为应付将来可能发生之争执起见，应由内政、国
防两部暨海军总司令部将有关资料即送外交部，以备交涉之用。”［15］此次会议，明确了国民政府三

部门在接收南沙群岛任务中的分工，并为此做了初步的部署。
同年 9 月 25 日，由内政部召集，外交部、国防部和海军总司令部参加第二次商讨会，会上内政

部就“南海诸岛位置略图”“南海诸岛以及各岛礁名称拟定和翻译”“南海诸岛接收后如何标志”等

问题提出初步方案，供参会各部讨论。［16］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亦十分关注外国势力的干涉问

题。在会议上，内政部代表傅角今提出两个问题:“Ganges 岛( 按: 南沙群岛恒礁 3) 南与英方相接，

将来我接收时能否与英方发生冲突? 团沙群岛西与法方相接，我海军接收时又能否与法方冲突?”
国防部代表认为:“事实上，团沙群岛法方已占有三岛，接收时恐易生问题。”对此，外交部代表沈默

当即表示:“应即先派舰接收，后谈外交问题。随后进行修正南海诸岛名称，系根据内政部所拟定

之南海诸岛译名表为草案，加以修正。”此外，沈默还特别指出内政部拟定的南海诸岛位置略图上

“漏注斯普拉特岛( Spratly) ”，提议“于该图上将该岛特为标出，缘以该岛曾经发生过问题”。［17］经

过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最终达成了五个方面的共识:“一、接收范围应依据南海诸岛位置略图，包

括东沙岛、西沙、中沙及南沙等群岛; 二、岛屿名称根据内政部所拟定之南海诸岛译名表，修正通过，

并于图上另加注斯普拉特一岛; 三、由海军总司令部将各岛实际情况，例如有无淡水、建筑物等加以

说明，送交内政部汇案办理; 四、接收时应于临界之主要岛屿上，标立界石以明主权之所在; 五、呈请

行政院迅派军舰前往接收，以防他人捷足先登，并在接收前不公布此案，严守机密。”［18］

从会议形成的决议来看，鉴于南海诸岛屡遭西方列强侵占的历史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觊觎，国民

政府显然十分担心接收南海诸岛的行动遭到外来干涉，在采取行动方面不敢大张旗鼓，并且外交部

一直强调各部门必须收集有关南沙群岛的资料，以备维护南沙群岛主权时候为“交涉之用”。
而对于此次南海诸岛的接收工作，国民政府高层十分重视，蒋介石特别下达了第 9920 号机密

手令，要求国防部务必于 10 月份内进驻东沙、西沙等各群岛，行政院亦要求军方在一个月内进驻南

海诸岛。［19］

为了接收工作能够顺利完成。1946 年 10 月 9 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进驻南海群岛会议”，

内政部、外交部、军务局、广州行辕参谋处、海军和空军总部等部门均派员出席。此次会议主要是对

南海诸岛的接收细节问题再度进行讨论。会上，外交部代表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希望接收过程“勿

自我制造外交问题”和“避免不必要冲突”，同时希望“各机关将有关该等群岛主权问题等资料汇

送”外交部，力主做好有理有据的主权维护工作。当然，这次会议的重点主要是集中在国民政府军

事进驻南海诸岛的时机问题上。由于蒋介石要求“一月时限内，将该群岛等进驻”，至于“抑同时进

驻或分先后进驻，皆无关重要”。然而海军总司令部代表在会上提出“固军力与物资配备困难，只

可分先后进驻”的方案。对此，外交部代表虽然赞同“同时进驻，以免走漏消息而发生枝节问题”，

但考虑到现实情况，则建议海军部门“万一不能同时进驻，似亦宜先进驻较远之南沙群岛，然后再

进驻西沙群岛”，“如此则不至于因先进驻较近之西沙群岛，而致使较远之南沙群岛落于他人之

手”。［20］另外，这次会议也提出了在南海诸岛上进行开发建设的问题。永久开发建设包括岛屿的测

量、港岸设备、移民及开发、建设经费的开支等，［21］最终确定先在海军进驻时，由内政部会同广东省

政府筹划派员勘察，为后续开发做准备。
此次国防会议结束后，外交部之前要求“各机关将有关该等群岛主权问题等资料汇送”的工作

也取得了进展。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向外交部提供了台湾省气象局从民间“购得有关新南群岛十

六公厘影片一卷”，这部影片反映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新南群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的情况，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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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行政长官公署认为这部电影与 1939 年台湾总督府第 122 号告示，均可以作为“我国政府随同台

湾所属各岛一并接收之重要证据”。［22］此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还提供日本 1940 年编印的《东亚

情报》第 326 号，其中提到:“1898 年之《美西媾和条约》第三条所规定，系在该菲律宾群岛经纬度以

外，与新南群岛的范围不相抵触。而且法国当时宣言占有之际，菲律宾当局的态度在‘不想新南群

岛为菲律宾的领海，又该问题与菲律宾利益无关’，因之菲律宾总督府亦大不关心，而美本国的态

度亦以为新南群岛是在美国领土权外，不视为问题矣。”［23］这份情报资料亦表明，菲律宾在美国殖

民统治时期，明确表示菲律宾的全部领土并不包括南沙群岛，这是美国和菲律宾都承认的事实。

三、国民政府接收南沙群岛的过程以及对南海主权的维护

1946 年 10 月，国民政府“饬派广东省政府委员萧次尹等为接收西南沙群岛专员，会同海军及

各部代表前赴办理战后接收任务”。［24］10 月 29 日，国民政府派出“太平”“永兴”“中建”“中业”四

艘军舰，从上海吴淞出发前往接收南海诸岛，其中“永兴”“中建”两舰赶赴西沙群岛，“太平”“中

业”则奔赴南沙群岛。当“太平”舰官兵到达南沙群岛的最大岛屿“长岛”时，将其命名为太平岛，立

起刻有“太平岛”以及“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立”字样的石碑，技术人员测绘了太平岛的

万分之一比例地图。此后，国民政府海军在太平岛设管理处，留一个加强排驻守，其他有关人员，则

进行勘测、绘图、调查，并树立标志牌，厘定岛屿滩礁名称。［25］“太平”舰在归途中，巡视了双子岛，

“均未发现被他国占领之形迹”。［26］完成团沙群岛的接收工作后，内政部即于 12 月底公布南海中属

于中国领土的四个群岛及其附属每一岛屿和礁滩的名称，内政部除保留东沙群岛和西沙两群岛的

原有名称外，将原先的南沙群岛改称中沙群岛，又将团沙群岛改称南沙群岛，这是因为团沙群岛在

最南端，所以改称南沙群岛。［27］

虽然国民政府完成了对南海诸岛的接收工作，但之前担心外国势力的干涉，接收南沙群岛的行

动并没有对外公开。而完成接收后，则面临着是否对外正式宣示南海群岛的接收及其范围的问题。
为此，行政院计划于 1947 年 6 月 10 日召开“有关公布南沙群岛收复范围案审查会”。会议上，海军

总司令部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审查:“第一，宣布全部南沙群岛为我收复; 第二，如以其最东之群岛近

于菲律宾领海，将其放弃，可宣布北纬七度至十二度，东经一百一十度至一百一十五度三十分内之

群岛为我收复。”关于放弃部分南沙岛屿的问题，在以往的几次接收南沙群岛会议上，海军总司令

部的代表就曾经“一再表示为避免今后与菲律宾国境上之摩擦，计应将其接近菲岛之无用岛屿悉

数放弃”。对于海军部门提出的两个方案，外交部代表对公布方式的意见是收复南沙群岛，“应采

取国内公布方式，不必采取国际宣布方式; 而且公布应以全部南沙群岛为收复范围，公布方式须采

取国际方式者，系固南沙群岛根据内政部报告，在地理上及历史上为我国领土，已有根据。”［28］至于

海军总司令部提出放弃南沙群岛中靠近菲律宾岛屿的意见，则遭到外交部参会代表的强烈反对，外

交部代表列举了四条反对意见，具体如下: “一、一国疆界之划定，当以主权谁属为依据，不能以与

他国接近惧生纠纷理由，而自行放弃寸尺领土，即使放弃，亦不能消灭与他国接近之事实，我退彼

进，仍旧接壤，结果徒只丧失国土主权; 二、南沙群岛既已为我领土，且其接收之范围系依内政部所

制之南海诸岛位置略图所示之全部范围，斯公布之范围应以该群岛之全部为范围，毋庸置疑; 三、所
拟放弃之有关岛屿，虽无任何经济价值，但在军事上对潜艇活动确有莫大便利，即使经济与军事价

值皆不具有，然既为我之主权所在，虽一石一木，似不应有所弃舍，何况今日国际列强皆竞以地理政

治学说为领土之主张，国土不厌多，他方求之不得，我何可自甘放弃; 四、领海亦国土之一部，主权有

关，不容放弃，何况南沙群岛与菲律宾之巴拉望岛相距在十二浬以上，据国防部代表报告，双方彼此

除去领海三浬外，尚有相当距离之公海以相间隔，并不如我之与苏联在东北及新疆之密迩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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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29］外交部所列出的四点意见，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海军总司令部放弃南沙群岛部分岛屿的荒谬

观点，指出了南沙群岛的军事、地理位置极具价值。虽然当时地理勘测技术尚无法发现南海诸岛海

底可能存储巨量石油的经济价值，但外交部代表已经从当时世界逐步重视海权的趋势，指出了南海

诸岛的战略价值。从今天南海地区日益凸显的商业经济和地理战略价值来看，当时外交部对南沙

群岛寸土必争的态度，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也部分体现了当时国民政府在战后试图改变羸弱面貌和

抵御外来侵略干涉的决心。
此外，外交部代表沈默还对公布南沙群岛的接收范围和有效维护南沙群岛领土主权之间关系，

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认为，“仅公布全部群岛为收复范围尚有不足，确实进据实为首要问题”，而

“南沙群岛中现改称太平岛、永兴岛及南威岛，皆有淡水，适于住人。现我海军因限于实力，仅进据

一太平岛，永兴岛及南威岛尚未占领，其他不宜居住而在国境上有重要性之岛屿亦多未竖立国界标

桩。在此种名义占领之下，纵令公布全部南沙群岛为收复范围，日后恐亦易发生国际纠纷。为今之

计，我政府除应急速实力进据永兴岛与南威岛外，至其他有国境重要性之主要岛屿上，从速竖立我

国领土标桩，并建立灯塔、浮标等有利航海之设备，似此方足资证明其地为我所有，并可避免他日国

际纠纷”。［30］显然，外交部认为中国政府仅仅公布对南沙群岛的收复范围是不够的，尤其是在远洋

岛礁不利于派兵驻守的情况，必须确立主权标识，做到口头主权宣示与实际控制相配合，才能够有

效地维护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
由于此次会议对西南沙群岛的接收范围出现较大的争议，参会各方没有立刻形成共识，达成任

何决议。1947 年 6 月 11 日，行政院秘书处再次主持召开“审查公布西南沙群岛为我收复之会议”，

各部门对南海群岛的接收范围和公布进行第二轮的讨论。会上，内政部代表主张接收南沙群岛范

围以其呈交行政院核准的版本为标准，收复全部南海诸岛，同时反对海军总司令部放弃南海诸岛中

临近菲律宾小岛的建议，认为近期国民政府进驻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后，“该群岛屿与菲律宾相距最

近之处亦在一百海里以外，且菲律宾对我当时收复该岛屿时无何异议，故不成问题”，［31］看法和外

交部基本一致。国防部迫于压力，其先前放弃部分小岛的立场也开始退缩，其代表提出“放弃南沙

群岛东部与菲律宾临近之小岛”，只是林遵指挥官“其个人之意见”，而南沙群岛的接收范围，“查日

本对于南沙群岛原亦定有范围，系包括全部岛屿”，“既自日人手中接收，自仍可照此范围为准”。
当然国防部也提出接收南沙群岛的困难，认为“派兵进驻接济困难，化( 按: 花) 费亦巨，此举是否值

得，正可考虑”。至于西沙群岛中有个别岛屿被法国占据的情况，与会代表认为，“西沙群岛问题，

虽中法双方尚在争执中，但在我国已肯定为中国领土，故业须对外公布，尤其法占据白托岛后，尚未

退出”，因此在主张主权之引证方面，“现正继续收集资料，并要求法方即速撤退其在白托岛之军

队”。［32］经过激烈的讨论，该会议最终形成三点决议:“一、关于公布范围，应照内政部呈准之我国南

海领土范围为标准公布范围; 二、关于公布方式，采用发表新闻方式，在国内宣布，并由内政部编制

西南沙群岛史地及设施情形及附图说明，呈送国府备案，同时通饬国内机关、学校一体知照; 三、关
于公布时间，应俟南沙群岛中之重要岛屿( 如双子岛及南威岛) 进驻后，并于临近之次要岛屿上竖

立领土标帜及予以公布。”［33］从最终的会议决议看，国民政府各部门一致达成了不放弃南海诸岛任

何岛屿，实现全面接收的决议，并且做好了对国内各机关、学校普及南海诸岛史地知识的宣传工作。
应该说，国民政府对于维护南海诸岛领土主权做了确实的工作。当然，从两次的南沙群岛接收范围

审查会议来看，也暴露出国民政府在维护南沙群岛领土主权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隐患。
首先，近代中国长期遭受外来侵略，抗日战争的胜利更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得国民政府在

应对外来侵略干涉、维护偏远海疆领土主权时，缺乏信心，所以少数人有放弃南沙群岛部分小岛，避

免与西方势力冲突的想法。尤其越南、菲律宾临近南沙群岛，其背后分别代表法国殖民当局和美帝

国主义的势力，国民政府防备东南亚国家觊觎南沙群岛的同时，也面临应对西方列强可能干预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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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因此，国民政府在维护南海诸岛领土主权时，显得格外谨慎低调。
其次，南海诸岛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国民政府维护领土主权。一方面，南沙群岛海域暗礁险滩密

布，海上气候多变，且地处偏远，国民政府的海上军事实力有限，要做到日常的军舰巡航极为不易。
另一方面，南沙群岛中有淡水的岛屿极少，能常驻军队的岛屿只有太平岛、南威岛等，但军队的日常

补给十分困难，国防部就曾提出驻守南沙群岛主要岛屿接济困难且要耗费巨资，质疑驻守南沙群岛

的价值所在。实际上，南沙群岛距离中国大陆海岸偏远，在当时的条件下易攻难守，维护领土主权

存在着客观上的难度。事实证明，如今南海诸岛的部分岛屿被东南亚国家所强占，主要是因为我国

以往的海防力量无法在该区域实现正常的巡航，给予他国可乘之机。

四、结语

南沙群岛，自古即为中国的领土。近代以来，饱受外来侵略的中国积贫积弱，在维护南海诸岛

的领土主权方面显得有心无力。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从日本侵略军中收复了南海诸岛，恢复对南

海诸岛行使主权，并对于南沙群岛名称、岛礁范围、如何接收以及应对可能的外来干涉等，进行了全

面的讨论，完善中国政府对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认识，达成了坚决维护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系列决

议。这段历史是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重要证据，重温这段历史对我国维护南沙群岛主权，也具

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本文是“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课题的成果)

注释:

［1］参见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北京: 东方出版社，1988 年版; 中国南海诸群岛文献汇编:《海军巡

弋南沙海疆经过》，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1984 年; 陈鸿瑜:《南海诸岛主权与国际冲突》，台北: 台湾幼狮文化事

业公司，1987 年; 萧曦清:《南沙风云》，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2009 年。
［2］吕一燃:《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李金明:《抗战前后中国

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 年第 3 期; 黄俊凌:《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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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Confirmation and Safeguard of the
Sovereignty over Nansha Islands after World War II

HUANG Jun-ling
( Taiwan Ｒesearch Insititut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Nansha Islands are China's inherent territory in South China Sea． The Islands had been invaded by imperial-
ism in modem tim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Japanese army occupied the islands，and named these
islands as Xin Nan islands． When Taiwan province was recove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Nansha Islands were recovered too． A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id not send warships to the Islands in time，the Philippines
tried to invade the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ok several steps to confirm and safeguard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Islands．
These steps included making public the name of every island and the boundary of the Islands． We can take this period of
history as an important evidence that China has indisputable sovereighty over the Nansha Islands．

Key Word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Taiwan province，Nansha Islands，sovereign right over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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